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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业主和京城广大业主们：你们好！ 首先告诉你们一个好

消息，我和张刚律师已经于2007年5月26日下午三点安全离开

朝阳区六里屯派出所，我知道你们一直牵挂着我们、关注着

事态的发展。在此，我和张刚律师由衷的感谢你们！正是有

你们的支持帮助和鼓励，使得我们有勇气面对邪恶不屈不饶

，并且顺利脱险！ 在接受欧陆经典小区业主关于E4综合楼土

地使用权纠纷案的委托后，我曾经豪情满怀地对你们预言：

“欧陆经典小区业主维权案将凭籍〈物权法〉，引爆京城小

区绿地大决战！”事实果然如此。 大家知道，在欧陆经典小

区绿地案之前，我已经为华清嘉园小区绿地案打了整整三年

官司，一年一场，最后以业主与政府部门达成和解协议，北

京市园林局在一个月内实测了该小区绿地并承诺今后两三年

内对北京所有3000多个商品房小区绿地全部实测一遍而成功

结案，该案被称为“中国一个成功的环境公益诉讼”，它尤

其创造了政府与民间良性互动合作，合力规管企业的环境侵

权行为的成功典范。 今天，当我们面对欧陆经典小区全体业

主代表与开发商北京太合龙脉房地产开发公司签署的〈和解

协议〉，我们希望并且认为，该案能够创造一个业主与开发

商在效率和公平原则下，凭借〈物权法〉原理，理性解决小

区绿地权属纠纷的另一个成功典范。 从协议内容，我们首先

看出，这是一份真实合法已经生效的合同，欧陆经典小区全

体业主已经拥有2500万元人民币的合法有效的债权，加上开



发商替你们支付的750万律师费和50万律师工作费用，你们总

共得到了3300万元人民币的权益。 其次，本协议的签署首先

体现了解决本案的效率优先原则。虽然开发商三次违规变更

规划，但是这块地原先的规划??小学已经挪建到凯旋城了，

这样，这块地如果空置，将使得土地资源出现闲置浪费，在

寸土寸金的北京尤其亚奥商圈，这样的结果显然不能让各方

满意。因此，业主选择与开发商和解，让他们已经动工并且

几乎已经“销售”完毕的E4楼继续盖起来，是一种理性的选

择，至少在经济学的层面上，我们首先关照了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建设语境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但是，另

一个方向上，开发商必须作出补偿，这是因为E4楼建设用地

使用权，在开发商将小区规划明确写入商品房买卖合同后，

该规划就作为合同的一个有效部分。E4楼建设用地原先规划

的小学、绿地等就作为小区的配套设施和绿地成为欧陆经典

小区全体业主共有财产，当开发商将整个小区楼房全部卖完

后，就不再保留有对这些绿地和公共设施的任何物权。这在

已经通过的我国〈物权法〉中已经规定得很明确了。也就是

说，E4楼建设用地使用权在开发商把房子卖完后就已经归欧

陆经典小区全体业主所有。现在开发商想在这块地上盖E4楼

，等于用了业主的地，因此必须作出补偿。这也是相关行政

规章规定，变更小区规划需要公示并经过三分之二以上业主

签名同意的原由所在。本次太合龙脉同意对业主作出2500万

元人民币的补偿以换取E4楼的“盖楼权”，其物权原理也在

于此。 这样在业主得到一笔巨额补偿的条件下，开发商可以

继续盖楼卖房赚取同样是巨额的利润，这块土地的使用权就

实现了帕累拖最优。可以说，本次案例，业主和开发商达到



了双赢的结果，这样的结果也是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主题相切合的。 总之，这份和解协议确认了业主对小区

绿地、学校、车位的物权权益，同时，该和解协议还对业主

在小区共有权益的分配原则、律师的地位和作用、小区绿地

补偿标准、个别业主以个人名义提起以保护全体小区业主共

有利益的公益诉讼模式等等方面作出了创造性探索和原则性

示范。相信该和解协议必将为今后其他小区业主维权树立一

些纠纷解决示范。 但是，这样的成果来之不易啊！多少业主

鸣锣为号，维护土地使用权，甚至被殴打，开发商都没有作

出任何补偿的意思表示。在业主们穷尽了所有维权手段均无

果的情况下，你们部分业主找到我和张刚律师，委托我们通

过诉讼解决纠纷。很幸运，以耿春燕和岳广云为原告的以北

京市规划委员会为被告的行政诉讼，很快在法院立了案。 这

里我想解释一下，几十户业主委托，为什么最后只有耿春燕

和岳广云两位原告。当时出于时间紧迫、争取尽可能、尽快

立上案的考虑，我们在诉讼策略选择上，选择了轻装上阵，

首先让耿和岳作为原告起诉，其他委托业主的诉状第二步提

交。果然，岳和耿的案子很快立上了。但是当我们再实施第

二步诉讼，把几十名业主的诉状递交上去时，法院以类似案

子已经立案为由，不予立案。 在此之前，我们曾经建议并且

与业委会商量，是否以业委会为原告代表欧陆经典小区全体

业主起诉北京市规委，业委会主任李蓉以这是重大事项，需

要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同意授权为由，拒绝了我们的建议。 我

们立即启动第三预案，准备以这些业主为原告，对开发商提

起民事侵权之诉，但是由于巨额诉讼费筹集困难，案子一直

在诉前阶段徘徊。 最后，我们选择把开发商追加为行政诉讼



第三人的方案，获得法院同意。 但是，法院却一直拖延开庭

，三个月审限早过了，也没有任何开庭的迹象，我们每周打

一次电话催问，得到的回答都是主审法官在休假。而工地上

，夜以继日的工程施工搅得业主们心神不宁。 与此同时，开

发商一方面不断对两位原告威胁恐吓利诱，一方面又伸出橄

榄枝，想与业主和解，其理由是，北京市规委说了，如果开

庭，他们的巨额律师费要开发商承担。开发商说与其把这么

多钱给规委的律师不如给业主。 4月下旬的一天，业委会的

顾律师告诉我开发商想和解，让我约开发商的代表客服经理

潘宇飞谈谈。我说这是好事情，并问他业主方有什么方案。

他说目前还没有，业主想先听听开发商的意见。我约潘到我

们所谈了一次，问他开发商想和解的传闻是否真实，他说真

实，我问他开发商有没有什么和解方案，他说还没有，想先

听听业主的意思。我又打电话问了业主代表有没有和解方案

，业主也说还没有明确的方案，说也许可以考虑降低楼层什

么的。看来，双方都想先摸对方的底牌。我说你们双方都没

有方案，怎么谈？潘就问我有什么好的意见或建议。我说我

赞成并愿意极力促成你们和解，因为和解是本案各方双赢的

选择，既然你们双方都有诚意和解，那就是怎么和解，在什

么程度上达成一致的问题。你亲自到我办公室来听我们律师

的建议，我很高兴，说明你们有和解的诚意，并且很重视我

们律师的意见。我愿意为你们提供一些和谈的思路或方案。

从目前情况看，本案的结果无非三种可能，一种是开发商停

工，等法院判决下来后再决定是否继续开工，这样可以避免

损失进一步扩大，也可以防止进一步激化矛盾；第二种方案

是开发商继续施工，把楼盖了卖，同时支付业主赔偿金。第



三种方案，就是双方各让一步，开发商降低楼层，同时适当

支付业主补偿金。 潘说，第一种方案不可能，因为他们五证

俱全，合法开工。如果停工，每天的损失由谁承担？还有，

超过一定时间不开工，开工证就要被收回去，所以不开工是

不可能的。降低楼层也不可能，因为他们的建设工程规划就

是按照19层规划设计的，如果降低楼层，还要变更规划，很

困难，而且他们的设计图纸是花了几百万请国外的设计师设

计的，如果降楼层，这些图纸都要作废，重新设计又要花很

多钱。他们盖楼的地基也是按照19层楼打的，成本很高，如

果降低楼层，成本就白花了。所以，降低楼层的可能性也几

乎不可能。他问我如果按第二种方案走，大概需要赔多少钱

？我说从现有证据资料看，E4楼那块地是8200多个平米，欧

陆经典附近的地价是每平米一万二左右，这样算下来，那块

地的价值大概值一个亿，当然，你们如果和解，能在哪个价

位达成一致，取决于你们双方了。潘说他回去向领导汇报一

下，让我也催业主尽快拿个方案。 我向顾律师转达了开发商

的意思，让他们尽快拿出和解方案。第三天（？），顾律师

通知我和张刚，去参加业主大会，讨论和解方案。我们去了

，会议由顾律师主持，在业主活动室开的，总共只来了四十

多个业主。我问人怎么这么少？顾说大部分业主都很忙，不

愿意参加这样的会议。我把案件的进展情况，我们律师已经

做了的工作，律师与开发商面谈的主要内容，跟大家通报了

一下。顾律师作了简单会议小结，有几个业主提问，我作了

回答。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胜诉，我说从现有证

据和法律看，被告的行政许可存在程序方面的严重缺陷，根

据有关规定，小区规划变更需要有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同意签



字的文件。不过我们律师不能向客户拍胸脯包打赢，那是违

反执业纪律的。会后，有几个业主代表包括耿春燕和岳广云

的妻子张女士，跟我们进一步沟通，表示愿意与开发商和解

。 5月21日上午，耿春燕打电话通知我和张刚，让我们晚上六

点半去参加与开发商的谈判，说开发商想跟业主和解。六点

半，我和张刚准点到，临时接到通知说会议地点由业委会办

公室改成某业主的办公室，可是我们在办公室等到八点，只

有张女士和耿春燕等几个人到。耿说她的女儿出水痘，张则

抱怨我们律师怎么不让其他几十户业主的案子一齐立上，现

在只有她们两个原告挂在那里，成为开发商的靶子，天天威

胁恐吓他们，搞得他们没有办法在欧陆经典住下去。说她们

只代表自己起诉，不代表其他业主。我跟她解释了半天，确

认他们只是以个人名义起诉，但这是一场公益诉讼，起点虽

然是个人起诉，但是结果却是保护整个小区全体业主的公共

利益，争取回来的利益也属于全体业主共有。这样说着，有

电话打来说要改到别的会议室，这时已经八点半了，因为第

二天要开庭，所以我让张刚律师留下参加他们的会议，作好

记录回来向我汇报，我自己就先走了。 第二天一早上班，张

刚向我汇报说昨晚会议开到一点多，开发商可能有意向参照

政府绿地补偿标准赔偿。我查了一下，欧陆经典小区地段的

绿地补偿标准是每平米3500元人民币，整个算下来的补偿款

在2800多万元。为了确认开发商是否真有此意向，我给潘宇

飞打电话，“听说你们有意向参照绿地标准补偿业主两三千

万，是否真实意思？”他起初一再追问我是哪个业主说的，

我说没有业主告诉我，是张刚告诉我说你们昨晚谈判有意向

按绿地标准补偿，我算了一下，取个整数，大概在2500万



到3000万。真还是假？潘说“是真的，我昨天晚上都带着授

权书呢，2500万在我的授权范围之内。”我说，“能不能再

加点？北京市规委让你们替他们付巨额律师费，现在和解了

，你们不用付了，就把业主的律师费损失给付了吧”，他问

业主的律师费是多少？我说做的风险代理，律师费是业主获

得赔偿额总数的30%，如果你们赔付2500万，律师费是750万

。潘问能不能少点，我说合同签的是750万。他说，没问题，

我们开发商有的是钱。我说那我尽快跟业主联系，看他们是

否能接受这样的和解方案，如果可以，我会尽快起草一份和

解协议草稿发到你邮箱。他说好，并说争取这周五之前能把

此事办了，因为下周一他要出国去澳大利亚一个月，还问我

能否给法院发个延期开庭审理一个月的申请，等他回国再开

庭。我说这不可能啊，这个案子已经拖了这么长时间了，早

超审限了，业主天天打电话来问，如果我们还出延期审理的

申请，业主会对我们有意见的，再说，再延一个月，你们的

房子都要盖好了！我说我们尽快努力吧，争取周五之前能够

签署和解协议。潘说好。 我马上跟业主代表联系，把开发商

愿意补偿业主2500万左右并可能替业主支付律师费的方案告

诉他们，征求他们意见，他们觉得这个方案能够接受，于是

我和张刚开始紧张的准备工作。通知潘宇飞、业主委员会和

耿春燕、岳广云他们5月24日下午一点半在业委会办公室谈判

，签署和解协议。 下午一点半，耿春燕、岳广云的妻子张女

士，我和张刚，业委会的李蓉、顾律师，另一位女士和男士

都准点到了,会议由业委会主任李蓉主持。我首先向耿春燕和

张女士要授权委托书，耿说忘带了。我找李蓉，让业委会给

我一个授权书，因为，如果没有授权书，律师是不能参加谈



判的。李蓉说她不了解情况，业主代表什么都没跟她说，她

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她不能给我们授权委托书。我说我记得

好象给你打过多次电话，委托代理合同的联系人之一也是你

，我和张刚律师还亲自到你们业委会向你们汇报案件进展情

况，包括已经立案，媒体整版报道等等，因为业委会不是委

托当事人，合同还有另一个联系人，所以有时我们可能向另

一个联系人通报情况。根据我们的内控指引，每个月都会向

客户通报案件进展情况的。李坚持说她不了解情况，而且没

有三分之二以上业主签名，业委会不能给律师授权书。我说

那我们今天恐怕不能参加谈判了。 过了一会儿，李蓉让另一

位业委会的女士打印了一份授权委托书，大致内容是：业主

代表耿春燕、岳广云等给业委会授权，再由业委会授权陈岳

琴、张刚律师以业委会法律顾问的身份向法院申请撤诉，耿

春燕等原先与陈岳琴、张刚律师签署的委托代理合同和授权

委托书全部作废。我看了一下，提出异议，认为我们与业主

代表的授权书和合同不能作废，要求她修改。 这时候，张女

士继续那天晚上的话题，强调岳广云的起诉只代表自己，不

代表其他业主。我再次向她解释欧陆经典小区的任何一位也

主都可以以个人名义提起对E4楼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侵权之诉

，因为那块地属于全体业主按份共有，结果也属于全体业主

共有，不可能只属于你们几个原告或业主维权代表。如果你

们几个人私分了这块地的补偿，要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包

括可能的刑事责任。张女士说他们承受了太大压力，以后可

能就不能住欧陆经典了。我说，你们作出的贡献大，付出的

代价大，在分配时应该考虑，包括搬家的成本等等。这样才

能兼顾公平原则。大家都表示同意。 我们正准备离开，开发



商代表潘宇飞来了，坐下后就问跟谁谈，跟业委会谈还是跟

律师谈，让把授权书给他看看。李蓉就让耿春燕和张女士在

刚才业委会的授权书上签名，耿和张都没签。李就拿着空白

授权书去找另一位业主代表马先生，让他签授权书。 因为没

有李蓉，会谈无法开展。我想抽空好好跟张女士沟通一下，

就把她叫出来，跟她掏心窝地沟通，告诉她我们律师在全力

以赴帮助他们，让她不要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你的处境

和压力，但这不是我们律师的工作造成的。我们的工作是无

可挑剔的，谁会想到开发商这么不讲道理呢？虽然你只代表

自己起诉，但是你起诉的目标是全体业主的公共利益，因为

那块地是大家的。在这点上，说你们代表全体业主起诉，在

法律上是符合逻辑的。现在好了，很快能达成和解协议了，

撤诉了你们就好了！”张女士说撤诉了也好不了，开发商肯

定会找他们算帐，以后他们是不可能在欧陆经典安心居住了

，说着说着就哭了，跑回家去了。 有人告诉我说李蓉没有修

改授权书就找马总签名了，我给马总打电话，告诉他业委会

的授权书无权让律师的授权书和合同作废，马说他刚才一直

在跟客户谈判，没有仔细看授权书的内容，他让李把刚才签

字的授权书给送回去。李却已经去了张女士家，劝她别哭什

么的。我也去她家劝了一会儿，已经晚上七点了，看来今天

是谈不成了，我和张刚离开张女士家回家了。路上我给潘宇

飞打电话，告诉他今天谈不成了，明天再说吧！潘很着急的

样子，说下周一他就要出国了，让我帮忙做业主的工作，尽

量明天能把和解协议签了，我说我努力吧。 夜里11：00，耿

春燕用潘宇飞的手机给我打电话，说她在潘总的办公室里，

潘不让她回家，已经受不了了，她们全权委托我和张刚明天



把和解协议签了，把案子给撤了。我说好，并想跟潘说几句

，让他放耿回家，但是电话挂了。 第二天一早，也就是2007

年5月25日上午九点，我和张刚刚到办公室，就接到耿春燕电

话，让我们马上过去，说他们全权委托我们签署和解协议。

但是我需要他们的特别授权才能参加谈判签署和解协议，于

是我跟他们约见面的地方，起初约定的见面地点是一位业主

的办公室，但是我们在办公室等了两个小时，也不见耿春燕

、岳广云他们过来，打电话问，说是开发商派了几个人在她

家门口盯着，不让他们下楼。于是我去他们家，耿春燕让我

们先到岳广云家，当我到岳家时，岳广云不在家，他老婆张

女士在家，说是岳出去办事了，很快就回来，我们等了一会

儿，岳回来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承受的压力太大了，以后不

敢在欧陆经典住了，让开发商赔了那么多钱，人家肯定记恨

，说他们无条件撤诉算了，一分钱都不要了。后来说他们先

出去商量一下，让我们在他家等等。我等了一会儿，还没有

回来，给耿春燕打电话，是否让她先签署授权书，她说她出

不来，我觉得这样等着太浪费时间，同时我感到两个业主确

实在承受着不能承受之重，于是我按照原先给过我行政诉讼

授权的其他业主名单，去隔壁敲门，跟他们解释开发商有可

能与业主达成和解，让他们给我授权，并在委托代理合同上

签字，他们都签了。 这时耿春燕给我来电话，让我去她家签

名。我去了，看见两个小伙子在他们家门口对面的窗户边呆

着，应该是盯人的。过了一会儿，耿春燕来电话说岳广云他

们回家了，让我们去他们家。于是我去他们家，让他们在授

权书、委托代理合同、撤诉申请上签名。 2007年5月25日下

午1：30，我和张刚律师与开发商代表潘宇飞、沈放在欧陆经



典小区北门的柯达店边上一家茶馆开始谈判。 我本想让耿春

燕、岳广云他们和我一起去参加谈判签署和解协议并去撤诉

的，但是，耿说他们昨天晚上被开发商软禁到夜里一点多钟

实在受不了了，开发商威胁利诱他们，但是他们都没有答应

，让开发商跟律师谈！（实际上，开发商在这段意向和解期

间，一直不断的骚扰威胁利诱两位原告，我让他们把恐吓电

话转给我存档。）我知道两位原告的精神已经快崩溃了，我

希望速战速决，把和解协议签了，把案子撤了，大家就都放

心了。 其他几个业主代表也都不愿意参加谈判，说要上班什

么的，可能还有怕遭受开发商威胁报复等顾虑。所以，当时

就我和张刚接受几位业主代表的委托，与开发商开始谈判。 

因为已经有一些基本的共识，我先起草了一份和解协议的草

稿，让潘看，潘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于是我拿出电脑现场

修改补充，让他看。2500万的补偿潘基本没有再说什么不同

意见，当谈到750万律师费时，他问能不能少一点，比如500

万什么的，我说合同签的是750万，如果你们替业主付500万

，另外250万还得让业主自己出，你们开发商财大气粗，就都

替业主出了吧，别看有2500万赔偿，分到每户也就一两万，

并不多。我们律师接受当事人委托，总是尽量为当事人争取

利益。潘说“好！我们不在乎这么点钱，开发商有的是钱。

这样吧，我再加你50万。”我说那到不用了，合同签的是750

万，你们替业主付750万就行。潘说：“这50万算我的！”我

说那是不行的，要么这样吧，既然你们这么慷慨，我不要反

而不好意思，那这50万就算律师办案工作费用吧！根据合同

，我们要挨家挨户找业主征求对分配方案的意见，多数同意

了还要把钱一份一份送到每位业主手里，工作量很大。根据



合同，这部分律师办案工作费用也是要业主支付的。”潘同

意了。协议还约定了签约当天支付1000万履约保证金，以及

款项的支付日期和支付办法，以及逾期交款的违约金日千分

之三。 协议定稿后，潘建议上他们办公室去签署，我们跟着

他们去了他们在欧陆经典的办公室，双方交换了授权委托书

，把和解协议范本打印了一式四份，潘临时提出要把协议甲

方加上“全体”两个字，即“全体业主代表耿春燕、岳广云

等”我考虑了一下，觉得虽然只有几个业主给我授权，但是

他们都是欧陆经典的业主，在业委会不出面和其他业主普遍

沉默的情况下，他们应该可以代表全体业主主张公共利益，

因此，我加上了“全体”两个字，重新打印后，双方签字盖

章交换了文本，开发商一份，我们手里三份，其中业主代表

一份，业委会和我们所各备案一份。这时我请他们把履约保

证金给我，潘说：“现在不行，得到法院看着你们递交撤诉

申请前才给。”我说“协议约定是交了保证金后才递交撤诉

申请的。”潘说：“到法院门口就给你们！你看，我空白转

帐支票、财务章、人名章都带着，当场给你们填写就行。现

金在这里，我用箱子提着，放在车上，到了法院门口给你们

。现在已经四点了，我们赶快去法院吧！” 于是我和张刚坐

上开发商的车，去朝阳区法院撤案。在车上，潘提醒我们是

否先跟法官预约一下。我让张刚给法官打电话，张刚说没有

法官的电话，潘拿起手机给法官打电话，说我们已经与业主

达成和解协议，业主同意撤诉，律师在这里，我们现在就去

办撤诉。”然后他把手机转给我，让我跟法官说几句，我告

诉法官我是耿春燕和岳广云的代理律师，开发商与业主就E4

楼的用地补偿问题已经达成协议，耿春燕和岳广云申请对北



京市规委的撤诉，我们现在就去法院递交撤诉申请。请他们

等我们一下，法官说我们五点下班，等你们到五点吧，她同

时让我们把和解协议复印件准备一份，说他们需要备案。我

说刚才走得太匆忙，忘了复印了，她说法院一楼有复印的地

方。 到法院已经四点四十了，一楼复印室已经关门，我让张

刚去外面复印，潘说，陈律师你们能否跟法官说一下，我们

希望对和解协议保密，让法官别备案了？我顺口说好，跟张

刚一起来到法庭门口，敲门，里边没有人，边上有法官出来

说等一下。这时我向潘要保证金的支票，潘不给，说要等看

到法院的撤诉决定才给。我说协议约定是递交撤诉申请前给

的，潘坚持说撤了就给，双方有点僵持。我说那今天先不撤

了吧！潘说哎呀陈律师，我们协议都签了，我支票都带身边

了，怎么能不给你们呢？你放心吧！我想也是，这时法官开

门了，已经五点差五分了，我们向法官出具了出庭函，递交

了撤诉申请和和解协议，法官看了和解协议，说要复印件备

案，我说楼下复印室关门了，所以没有准备。刚才开发商提

出能否不备案，想保密。法官说，这是程序，必须备案，因

为我们要知道你们为什么撤案。她进去复印了一份。我真为

这位法官的认真负责感动！也正因为有她的复印备案，为我

在此后发生的一系列惊险过程吃了定心丸。 这时，法官拿出

两份已经准备好的同意撤诉的裁定，让我们签收。我说能否

给四份，因为两位原告各要一份，两位律师也各要一份。法

官说，打印的下班了，下周你们再来领吧！这时走近来一位

威风凛凛的年长女法官，看了一眼撤诉裁定，威严地说：“

以后不能再诉了啊！”我说：“不会了，业主已经跟开发商

达成和解协议了。”这时有两位警卫敲门进来，说下班时间



到了，问法官，这两位律师过会儿是你们送他们出去，还是

他们等着送我们下去。法官说，我们送他们下去吧。 于是我

和张刚签收了撤诉裁定，在庭审笔录上签名后，走出法庭。 

潘就等在门口，我把裁定给他看，他一把从我手里夺过文件

，很不高兴的样子就往外走，我紧跟着他，说“这裁定你看

一眼还给我，是给业主的不是给你们的。你可以把支票给我

了吧！”潘说我们去法院门口吧，这里要关门了。 于是我和

张刚跟在潘后面走出法院大门，开发商的两辆车子就停在离

法院门口二十几米左右的地方，潘打开车门，做了一个请的

动作，让我们上车，但是说话的声音和面部表情都流露出不

满和凶恶，我说我们不坐你们的车了，你把支票和现金给我

们吧，我们打别的车走。潘立刻露出真面目，用手推我上车

，其他几个人也开始推张刚上车，潘并说“你们也太胆大了

，居然敢敲诈我们这么多钱！上车！我们车上说！”我感到

事情的严重，警告他们：“我要报警了！”潘说“我也报警

，你先报还是我先报？”我说“我先报！”我拿起手机，潘

楞了一下，乘着这个空隙，我立即跑回法院大门，一辆法警

的车子正要出车，门开着，我跑到警车上，看到他们还在推

张刚，并要从他手里抢夺案卷，我对法警和司机说：“我是

一位律师，刚才到你们法院办案，现在我的人身安全受到威

胁，我的助手还在他们手里，请你们帮助我们。”法警看我

很紧张，说：“你报警吧！”于是我打了110，报了案。法警

说：“你已经报案了，我们要出警，你到传达室吧，那里是

安全的。”于是我下车到了传达室。 这时，刚才给我们办理

撤案的书记员和那位威风凛凛的女法官刚好下班走了出来，

有人说，“院长来了，你跟她说说吧！”我马上走出传达室



，对他们说：我是刚才办理撤案的律师，开发商反悔了，说

我们敲诈他们，要把我们劫持上车把和解协议拿回去，我的

助手还在他们手里，请你们帮助我们！” 这位副院长慢悠悠

的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把手中的一份协议给她

看，“我们下午刚刚签署的和解协议，他们现在却说我们敲

诈他们。”院长扫了几眼和解协议，招手让开发商过来，他

们过来了，潘还是说我们敲诈他们，“我们自己花钱买的地

盖房子，现在却要花2500万向业主购买，还要替他们付800万

律师费，这不是敲诈是什么？”院长问：“你们的律师呢？

”他们说没来，院长问谁是你们律师？他们把律师名字告诉

她。院长说：“给他打个电话。”于是他们拨打了电话，院

长问律师这么做有问题吗？不知对方说了些什么，这位威风

凛凛的女院长把协议还给我们，冷冷地说：“律师应该遵守

职业道德。”然后说：“隔壁就是检察院，你们可以到那边

去解决。我们要走了，为了你们的案子我们已经推迟半小时

下班了，今天是周末！”然后扬长而去。我呆呆地站在那里

，感到绝望和无助。一位堂堂朝阳区法院副院长，居然把人

家控告律师敲诈和违反职业道德的事情的管辖权推到检察院

，这首先说明这位副院长对法律一窍不通！更要命的是，她

居然对向她求救的律师，表现得这么冷漠和不屑一顾，这说

明这位院长根本没有一点怜恤和同情弱者之心，更不要说对

生命的尊重和对案件的认真负责！我又想起刚才法庭上她那

句威严的“撤了就不能再起诉了啊！”，所有这些都说明她

对本案情况是了解的，而且她对本案特别关心！我似乎忽然

明白了为什么这个案子立案将近四个月了还迟迟不能开庭，

主审法官一直说休病假，而今天我们要撤诉了她的病也就全



好了，而且加班半个小时为我们办理撤案手续。我也似乎明

白了为什么其他业主的案子再也立不上，我还明白了为什么

我们明明告的是北京市规委，而开发商却这么火急火燎，连

哄带骗地要业主撤诉，我也似乎明白了，为什么开发商竟然

敢在法院门口恃无忌惮地公然袭击律师！而我们的业主们，

却每天在黑夜和黎明听着施工的隆隆声，等着开庭，等着法

院为他们讨回公道，最后却等来了开发商的威胁恐吓和欺骗

！ 这样的人居然能当上法院的副院长！我真怀疑她审理的案

件，有多少判出了法律的公平和正义！我为中国的法官感到

悲哀！在此我以纳税人的身份，请求这位女法官辞职，因为

你配不上法官头顶上庄严的国徽！你拿着我们纳税人的工资

却没有认真履行作为一位法官应有的职责！你尤其存在严重

的道德缺陷！这样有严重道德缺陷的人是不能坐到法官的位

置上去的！ 我开始哭泣，无助和绝望穿透了我的全身。 这时

，手机响了，是警察打来的电话，问我在哪里，说警车已经

到了好久了，找不到我，原来他们开到别的门去了，我马上

告诉他，我在南门，朝阳法院正大门。过了几分钟，警车就

开过来了，一直开到法院铁闸门里边，停在我的身旁，警察

让我和张刚上车，第一句话就说：“警车上很安全。”我感

到温暖和信任，他让我简单讲一下经过，我说了，他把我们

带回六里屯派出所，路上还安慰我们不要紧张。我们回头看

见开发商的两辆车子也尾随而来，警察说：“记下他们的车

号！”到了派出所，值班警察向我们了解情况，让我们先休

息一下。开发商五个人也跟进来，兵分两路，一组把着派出

所的大门，不让人进来见我们，一组三人看着我们，不让我

们出去，连上厕所都跟着。我要求警察做笔录，警察说：你



们这是普通经济纠纷，他们还够不上刑事责任，所以警察管

不了。在我再三要求下，警察三言两语做了一个笔录，问了

些他们有没有打你之类的话，就让我签字完事。 不过他们派

出了两位护卫，陪护我们左右整整一夜，不让开发商靠近我

们，其中有一次我们要求回家，开发商三个人过来拦我们，

警察把他们支开，不让我们发生肢体接触。 在这期间，有几

位朋友冲破开发商的阻挠，进来给我们送饭送水，我也接到

业委会主任李蓉的电话，叫我们不要害怕，他们已经赶到派

出所门口，会保护我们，我向他们表示感谢。电话里还听到

她跟开发商的人发生了冲突，好象是说让开发商把她抓进去

，让律师出来。几位媒体的朋友也赶到了现场，并且进来见

到了我。我让他们把和解协议原件带出去交给业主，还有一

些重要的文件也让他们帮我带出去。 张刚告诉我，潘宇飞刚

才跟他说，把和解协议还给他们，他们就放我们走。而潘则

每隔一个小时进来问我一次：“什么时候跟我去司法局？现

在去怎么样？”他以向司法局投诉我违规执业相要挟，要我

交出和解协议。我告诉他，我的执业行为无懈可击，奉劝他

们悬崖勒马。“你们也太胆大妄为了，居然敢在派出所警察

的保护下，限制两位律师的人身自由！我警告你，一旦超

过24小时，我就控告你们非法拘禁罪。这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但是他们充耳不闻，要我跟他们去司法局。我说现在是

夜里，司法局有什么人？潘说那就等到下周一吧。我说我愿

意奉陪，免得你们恶人先告状。 过了一会儿，潘又进来，问

我想好了没有。我问他到底想干什么，他说没有什么，就是

想让大家看看中国法律硕士No.1到底是什么个模样。我明白

了，他们早有预谋，已经上网把我的信息全部检索过了，现



在又以我的名誉相威胁了。我说：“真是太好了，我也愿意

让你们这些法盲领略一下中国法律硕士No.1的护法风采！” 

夜里三点多，好象是京华时报的两位记者进来了。他们向我

了解了整个事情经过，潘也跟了进来，（他好象认识她们）

，坐在一边听着。我说一句，他也想插一句，可是他的整个

嗓子已经全哑了，我知道他的阴谋失败后有多么着急，无法

在主子面前交代，急火攻心，就说不出话了。不过他在记者

面前不再说我们敲诈他们，而是说他们不让我们走是要给我

们钱，也就是1000万的履约保证金。我说，“给吧，现在就

给我！现在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两点，你们已经违约了。”他

说：“不行，你得出示全体业主的授权委托书，还要有你们

律师事务所的正式发票。”我说：“和解协议上有说我必须

拿着全体业主的授权委托书你们才能付履约保证金吗？上面

不是明明白白写着签署和解协议当天支付履约保证金1000万

到北京陈岳琴律师事务所客户资金专用帐户吗？刚才签协议

的时候你们怎么没有向我们要全体业主的授权委托书？再说

，这1000万履约保证金是客户的资金，不是我们律师事务所

的律师费收入，我们怎么可能给你开正式发票？我们做往来

帐可以给你们开收据，但是得等到帐上收到钱以后，这是现

金发生制原则。我们今天出来办案子，也不可能带收据和财

务章，现在怎么可能给你们收据或发票？这样吧，你们今天

先把支票给我们，我们下周一给你们收据。”“不行，不能

等到下周一，就得现在给，不然我们要付日千分之三的违约

金！所以今天我必须给你钱，不然你别想走。”显然他们没

有任何履行和解协议的诚意。 记者问：“你们认可这份和解

协议吗？”潘说：“认可。”“那你们为什么不给律师支票



和钱？”“他们没有资格代表全体业主领这笔钱。他们刚才

还说要1000万现金呢，这不是洗钱吗？”我说：“我什么时

候向你们要1000万现金了？协议上不是写得清清楚楚20万现

金980万转帐支票吗？”潘说“我有录音。”我说：“我也有

录音！”我感到愤怒，今天竟然遇到了一个十足的流氓！ 听

了双方说法，记者就去听取警察的意见，警察说：“这是普

通经济纠纷，我们不能插手。”记者问：“那现在两位律师

可以回家吗？”警察不说话。记者又去问潘，“现在两位律

师可以回家吗？”潘说：“不行，她不拿走我的钱，就不能

走。否则她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期间，为了“满足”

他的出具全体业主授权委托书的“要求”，我曾要求业委会

给我和张刚授权书，但是没有结果，不过业委会给我们出具

了证明，证明我们是受业主代表委托参加谈判签署和解协议

。 记者又去问警察，他们这样限制律师的人身自由合法吗？

警察觉得确实不妥，就出去请示了一下，回来后说，“两位

律师可以回家，不过考虑到他们的人身安全，我们建议他们

天亮以后再走，我们派警车把他们送到家。”警察到底训练

有素，这样的应对公关漂亮极了！可是开发商和法院，怎么

就没有这个水平呢？ 这时已经凌晨四点多了，两位记者向我

们告别，让我们等到天亮。我为她们的勇敢和敬业感动！我

也为她们的人身安全担心，她们是两个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啊

！而且有业主短信发来说开发商又增加了一辆车，一共三辆

车八九号人。潘还对着我狂叫，“我们公司有很多人，我们

轮流值班看守，看谁熬得过谁！” 期间，我曾经真诚地开导

他们，给他们普法，希望他们打消原来的主意，认真履行和

解协议。我甚至问潘：“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今天的律师费向



你们要多了，让你们不痛快？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可以考虑

降点律师费。”但是潘一口回绝了，他说：“不不不，你们

要得一点都不多，我们开发商有的是钱，但是我们不能忍受

被你们业主敲诈成这样！这一个多月来，我跟他们谈了多少

次？他们就是漫天要价。”我说：“和解的意向不是你亲自

跑到我们办公室首先提出的吗？2500万的补偿，我也给你打

过电话，向你确认了的，这些我们都是有录音记录的！今天

我们整个谈判签署和解协议的过程不是也很顺利很愉快的吗

？我这里都有全程录音的，怎么能说我们敲诈你们呢？到底

谁在敲诈你们？”潘说：“我们在自己买的地上盖房子，还

要向业主支付那么多钱购买，这不是敲诈是什么？”我说：

“物权法明确规定小区绿地、公共设施等归全体业主共有，

你现在要在这地上盖楼卖钱，当然应该经过业主同意并向业

主支付对价。你们一栋E4楼两万多建筑平米，每平米卖一万

二，销售额高达三个多亿，按20%利润算，也有六千多万，

拿出两千多万补偿业主，难道不应该吗？按照你的逻辑，所

有业主的房子用地都是开发商买下的，是否哪天开发商高兴

了就可以把这些房子拆了，重新盖别的房子卖钱，而无须跟

业主任何交代？（这里特别警示我们，目前北京市所有业主

买房，只能拿到房产证，却没有土地证，可能导致多么严重

的法律风险！因为土地使用权证还都在开发商手里。今天开

发商敢说这块规划建小学的地是我花钱买的，我要把它改建

商品房卖钱，你又怎么能够保证他们哪天不把你们住的大楼

铲平了盖一栋新楼再去卖钱？这块地也还是他们的呀！所以

我们下一场的公益诉讼可能是要替全北京的买房业主争回土

地使用权证，即使分到你户上的只有几个平米，我们也必须



有法律凭证！因为土地是不动产，登记过户才有效！）听了

我这些普法，潘说“物权法还没有生效呢！”我说不是还有

〈民法通则〉、〈物业管理条例〉、〈土地管理法〉、〈房

地产管理法〉等等法律法规都是这样规定的吗？潘说：“我

又不是学法律的，哪懂那么多法！”“你们搞房地产开发的

居然连这些法律都不懂？”潘突然兴奋起来：“你们猜我学

的是什么专业？核物理工程！现在搞的却是房地产。”我一

语双关：“你这是不走正道！” 凌晨五点多了，天开始发亮

。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我开始考虑今天可能发生一些什么

事情，我该怎么面对。严峻的问题是我和张刚带的三部手机

已经有两部没有电了，最后一部也只剩一格电，手机是我们

与外界保持联系，寻求外援的重要工具，在过去的一夜里，

三部手机就象三把机关枪，扫退了敌人的一次次阴谋进攻，

这期间，我们向全国律协和北京市律协维权部作了汇报，得

到他们的帮助和支持，我们给大量媒体发送短信，请求他们

帮助，我们也给一些至亲好友打电话，他们来看望我们，给

我们送水送饭，帮我们出主意，我们尤其得到了业主的大力

支持，他们三四十人连夜赶到派出所门口，要求开发商放出

他们的律师。他们还说要连夜召开临时业主大会，讨论面临

的维权问题，有业主甚至连夜为我们物色贴身保安。所有这

些，都给我们温暖和力量，使我们有信心有力量面对严重的

局面，冷静处理危机。这其中，最关键的成功，是我们把和

解协议原件和重要文件都传了出去。我们身上再没有一点开

发商想要的东西。我的心就放下了，同时也有了退兵之计。 

早晨六点钟，潘披了一件绿色的夹克走了进来，让人感觉他

象一只串进家里的赖蛤蟆。同时说明公司对他们的“得力干



将”有多么“怜香惜玉”！想好了吗？是把和解协议还给我

们，还是一起去律管处？” “你终于把你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对我说了！不过你们的目的是不可能达到的！我也想好啦！

我哪也不去了，我觉得在派出所最安全了，别的地方都不如

这里安全，所以我哪里也不去了。你想从我们身上抢走和解

协议，那是不可能的。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三份和解协议，

法院一份，记者手里一份，业主那里一份，我这里一份都没

有了，所以你威胁我是没有用的，你软禁我也不再有意义，

因为我身上什么也没有。不过，我今天不拿到1000万也不走

了，我倒是想让大家看看，陈岳琴律师敢不敢从开发商手里

拿到1000万履约保证金，陈岳琴能不能拿到这1000万履约保

证金，开发商到底给不给？我愿意邀请我的一些亲朋好友、

业主代表来现场观看，我还愿意邀请其他小区的一些业主来

观摩学习，我甚至愿意请媒体来现场直播！重庆前阵不是出

了个最牛钉子户吗？全世界的人都在看他到底能从开发商手

里拿到多少补偿；今天，我愿意尝试当北京最牛的律师，让

全世界的人都来看看，陈岳琴律师敢不敢替业主从开发商手

里拿走1000万履约保证金；让全世界的人都来看看，北京的

两个律师，居然在派出所，在警察的保护下，被开发商整整

软禁了18个小时；让全世界的人都来看看，中国的房地产商

有多么黑、多么无法无天、多么胆大妄为！” 其实，我还想

说更多，我真想让全世界的人都来看看，我们北京的业主有

多么委屈窝囊，背负一辈子贷款买的房子，人防设施和学校

全成国家财产了，绿地只是画在漂亮的楼书和沙盘上，打起

官司来十有八九要输，政府可以把小区规划三番五次地一变

再变，最后，医院变成了二十多年前就存在的医院，体育场



馆变成了公交公司的商业楼，幼儿园变成了洗浴中心。规划

许可证上的绿地率从来都没有人过问到底有没有达标，一块

块绿地也就无所顾忌地变成了一栋栋高楼大厦。于是，房地

产成为了一个最暴利的行业，所有的资源都往这里聚集，包

括好的坏的，黑道白道红道。这里变成了一个地痞流氓横行

肆虐、苍蝇蚊子竞血逐臭的地方，这里恶臭无比，这里群魔

乱舞，这里正在孳生社会的毒瘤！如果这样的毒瘤不被清除

，那么，我们的社会将无药可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

法治中国的梦想都将成黄梁美梦！ 说完这些，想完这些，我

就趴在桌子上呼呼睡着了，昨晚一夜没睡，现在开始犯困了

。中午十二点，警察来找我们，说开发商已经走了，我们已

经没有危险了，他要求我们离开派出所。 我知道我的退兵之

计生效了。于是我拨打朋友电话，让他过来接我们。下午三

点，我和张刚律师安全离开六里屯派出所。 夜里11：07分，

潘给我发短信：“我不希望我对你的投诉可能影响你今后的

律师的职业生涯，真诚希望与你进行沟通。”我想作最后的

挽救，回复“怎么沟通？”他发：“您希望见面沟通还是电

话沟通？”我发：“就这样谈吧！”没有回音。第二天早上

，我给潘打电话，无人接听，我发短信给他“你不是要沟通

吗？怎么不敢接电话？告诉你吧，我的执业行为无懈可击，

如果你们不想让公众看你们的丑恶表演，我可以配合，我们

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首例物权法背景下业主维权案获

得巨大成功，开发商与业主达成3300万巨额补偿协议，前提

条件是你们必须严格履行和解协议。”潘回：“如果你有自

信和足够的实力，那我们就律管委见！”我回：“我已经向

律协备案和申请保护，如果明天你们去律管处投诉，我愿意



奉陪，免得他们光听你一面之辞。虽然我没有你们有实力，

但是我拥有正义和良知，别以为钱能买通一切！”潘回：“

你目前拥有虚拟的800万人民币，怎么能实力不够呢？”我回

：“这就是你所谓的真诚沟通吗？怎么是虚拟的八百万呢？

这是合法有效的债权！除非你当时签和解协议并不想实际履

行，只是为了骗我们撤诉！”潘不再回复。29日下午2：24分

，潘又发来一个短信：“你可是害人不浅！竟然害得所有当

事人不敢出来按事实说话，纷纷举家搬迁，良心所在！” 同

时，我也看到京华时报报道说业主各方对本案态度不一，一

位热心维权并尽力促成和解的业主搬离了欧路经典。我想我

不能再保持沉默，而应该把整个事情经过告诉你们，让你们

全体业主和公众作出分析和判断。 从法律上讲，和解协议已

经是一份生效的合同，开发商必须无条件履行和解协议，支

付业主2500万元补偿金，并替业主支付750万律师费和50万律

师工作费用。但是，目前开发商好象并没有想要实际履行和

解协议的迹象。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到只需要考虑怎么分

配这些钱的时候，蛋糕还没有烤熟，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在

此，我建议欧陆经典小区业主召开临时业主大会，一起解决

目前面临的重大问题，形成一致意见，并形成合力，一起

把2500万利益拿到手，包括可能需要提起的仲裁申请。 在这

里，我也呼吁京城的广大业主联合起来！我们已经忍受得太

多太多，我们也已经期待得太久太久！望眼欲穿，终于盼来

了《物权法》。“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一个活

生生的案例，胜过千百个《物权法》培训班，她让我们这么

真切地意识到我们的权利有那么大，那么多，不可侵犯。也

教会我们，该如何保护和争取自己的物权利益。 “为权利而



斗争是对自己的义务，主张权利是对社会的义务。”法治中

国需要我们每一位的努力和付出，让我们一起努力，让我们

一起去战斗！最 后，再一次感谢所有关心支持和帮助我们的

朋友们！ 陈岳琴 律师 2007年5月30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